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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榮 璋 自 傳 

109 年 6 月 19 日 

1964 年 5 月我出生於高雄市，是台灣五零年代小兒麻痺症（急

性脊髓灰白質炎）大流行中，眾多感染者之一。在即將滿週歲開

始學步之際被感染發病，自此雙下肢不良於行，終身須依靠輔具

行動。但我相信我的障礙，是它讓我走上了權利倡議之路。 

父親是海軍軍官，我在高雄左營長大。滿週歲前罹患小兒麻

痺症，爸媽拚了命希望將我醫好。父親當年替我寫下「成長日記」，

從我出生那一天開始，將我感染發病、就醫的經過逐日記錄，連

醫藥費都仔細登錄，但紙上沒有一句話怨天尤人。堅毅、面對，

是父親給我最好的身教；從沒因為肢體的不方便，在家裡享有特

權，和姊姊、妹妹一樣，我也必須穿支架撐拐杖分擔家事。身障

並沒為我的成長帶來太多阻礙，我一樣和鄰居、同學玩耍打球，

也未曾因此失去探索自己興趣的機會。高中畢業，隻身北上進入

電視製作圈，一次為了蒐集節目資料接觸伊甸基金會後，因緣際

會，不僅改變了工作，也改寫往後的人生。 

1988 年當時台灣大學聯考有一半以上科系都設了病殘限制，

伊甸推動廢除設限、讓身心障礙孩子都有同等受教權，但教育部

稱大學自主推給學校、學校推給系所、系所推給教授。那時正是

台灣解嚴之後第一年，我到管區分局拿表格申請遊行集會，警察

問我：「有什麼事不能好好講，幹嘛要學民進黨出來亂。」這對出

身軍眷家庭、自小被灌輸忠黨愛國思想的我，有很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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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作家劉俠要帶領 35 個身障團體上街頭的消息經媒體報

導，立法院頭一遭邀請設有病殘限制的學校、系所報告並備詢。

隔天，幾乎所有設限的學校系所都自行取消，變成「有教無類」，

當然，身障團體也就不用走上街頭了。這段經驗，讓我首次體會

到社會運動與立法機關對監督政策的影響力；這次事件後續也促

成了 1980 年即訂定的《殘障福利法》，在 1990 年首次修法。 

在伊甸，親炙作家劉俠（杏林子）的願景與風範，成了我人

權倡議路上的啟蒙，並以劉俠為人生導師自我砥礪。我看著劉姐

創建伊甸基金會及殘障聯盟，完全投入與奉獻，心心念念就是要

為台灣同為障礙者的權益闢出路來。這些年來，每當我面對人生

重大選擇或考驗時，都想著：「如果是劉姐，她會怎麼做？」常常，

答案就會浮現。 

1994 年後離開伊甸的工作，大量參與不同的社運議題，協助

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籌設、婦女運動、原住民運動，學習政治倡權；

1996 年接任殘障聯盟秘書長，串連爭取《殘障福利法》第二次修

法，在 1997 年完成並更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由於當時各

項法定服務面臨預算不足的困境，我與社運夥伴開始投入社福預

算的分析，深入了解政府財政問題，並參與「泛紫聯盟」的發起。 

2005 年獲得民進黨提名，進入立法院擔任第六屆不分區立法

委員。我深知自己是背負著社福夥伴的期待踏入國會的，尤其是

研議十多年懸而未決的《國民年金法》與《公益勸募條例》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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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因應實務需求亟需修正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老

人福利法》與《社工師法》等等。這些過去我們曾經多次到行政、

立法部門遊說卻爭取未成的法案，在就任立委之後，我主動邀集

社福團體與行政部門展開折衝協商，陸續完成立法及修法。 

2008 年立委任期結束後，被社運夥伴們推選為「公平稅改聯

盟」召集人。台灣不公平的稅制，不僅造成貧富差距、世代對立，

稅收不足、稅基流失，更讓各項社福制度無法落實。我認為，國

家財政、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以及稅制公平等議題，必

須得到全民重視及支持改革，群策群力共同為台灣賦稅公平努力。 

2013 年回任身心障礙聯盟秘書長，為促進台灣障礙人權與國

際接軌，障盟組織了從地方到中央的遊說行動，結合全台灣各地

的身心障礙團體共同請願，先由地方團體分別遊說跨黨派縣市議

員，請議會及縣市長簽署推動同意書，共同籲請中央簽署「聯合

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繼而促使朝野立院黨團提案制訂《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最終於 2014 年 8 月立法通過，總統於

2016 年 5 月簽署。此立法使台灣的身心障礙者人權保障得以與國

際接軌，並運用國際標準檢視台灣身心障礙者人權狀況。 

2016 年再獲民進黨提名擔任第九屆不分區立法委員，這次任

期我將問政重點放在財政委員會。一方面延續稅改聯盟對於稅制

不公與財政健全的監督立場，提出《財政紀律法》，針對過去受到

詬病的浮濫減稅，要求提出負責任的稅式支出報告，在 2019 年 4

月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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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制度的建構與永續，是我長期以來最為關心的課題。兩

次立委任內我有幸參與國家年金制度的重要變革。第六屆任內推

動《國民年金法》，將無工作能力的身心障礙者納入保障對象，完

成經濟安全網的最後一塊拼圖；年金改革議題的專長是我在第九

屆獲提名的原因之一，並於 2016 年出任「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

員會」委員，除了參與軍公教年金的財務面改革，我也要求政府

全面檢討過去規定不一的身心障礙相關給付，並從中建立身心障

礙者提早退休制度，未來勞保年金制度修訂也將一體適用。 

另一方面，財政金融領域過去較少以人權觀點做檢視，我在

第六屆任內首度提出的《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草案，終於在 2016

年 12 月三讀通過，台灣成為全球第 178 個通過此法的國家，宣示

我國對於租稅公平與保障納稅人權的決心。在普惠金融方面，長

年以來《保險法》及《簡易人壽保險法》對於精神障礙者與心智

障礙者投保存在歧視性規定，導致障礙者無法藉由購買商業保險

獲得足夠的保障，這點也在修法後獲得根本性的解決。 

在無障礙方面，台灣早在 2003 年就訂定無障礙網頁的開發設

計規範，但多年來並未落實，2016 年起藉由總預算審查決議，我

要求政府機關、公股金融機構的網站與行動版應用程式，必須在

新設與改版時符合無障礙規範，消除障礙者的數位落差。另外，

我也領銜提出台灣版的「白手杖法案」，於 2019 年 5 月通過、7

月正式實施，規範汽機車須禮讓白手杖或輔助犬視覺障礙者，並

透過警察執法來保障視覺障礙者外出時的行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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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落實方面，我率先要求立法院的國會

議事轉播必須加入手語翻譯，保障聽覺障礙者參與政治的權利，繼

而在年金改革委員會網路直播中爭取加入手語翻譯，影響所及，在

政府重大政策說明時（如新冠肺炎疫情）手語翻譯成為常態。 

針對行政院於 2016 年 11 月核定的法規優先檢視清單，我也

督促行政部門主動修法，尤其我國規範各類專業人員執業資格的

法律，過去存在許多剝奪障礙者工作權的歧視性規定，例如禁止

精神障礙者擔任會計師、社工師、心理師、建築師⋯等 35 種必須

取得證照的專業人員。這樣的過時規定忽略了精神疾病的多樣

性，更讓病友不敢就醫以保住工作，對個人及社會都不利。 

擔任監察委員對於法令規定與政府機關權責，須有相當程度

的熟悉與瞭解。回看過去 30 餘年工作經歷，從民間團體到立法院，

我致力關注弱勢者的需求，並尋求制度性的改變。以兩屆立法委

員的資歷，熟知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所屬部會機關機構，其

所應負權責；並長期鑽研財稅制度、預算評析，深知對各級單位

配置資源與應課權責。一路走來，我與台灣第三部門建立良好網

絡關係，與各領域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專業工作者共同努力，

推動多項進步且符合人權保障的改變，能深入理解民眾陳情事

項，且有能力監督相關法規政策的落實程度，當得以勝任未來監

察委員職務。 


